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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23-069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江西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江西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将按照评估

价值，以5,386万元为底价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 

●交易对方目前尚无法确定，以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成交结果为

准，暂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将通过挂牌方式，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方以产权交易所正

式公开挂牌结果和各方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为准，能否最终成交尚存在不确定

性。 

 

一、交易背景与交易概述 

为消除和避免在出租汽车业务方面与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交投集团”）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潜在同业竞争，同时为优化资源配置和资产结构，提高

资产运营效率，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江西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

出租”）100%股权，并将按照上述股权的评估价值，以 5,386 万元为底价通过挂

牌方式公开转让。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江西长运

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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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江西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将严格

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以挂牌方式公开实施转

让。交易对方目前尚无法确定，以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成交结果为准。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江西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 

1、长运出租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西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１１８号 

法定代表人：姜滨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9 年 7 月 8 日 

营业期限：1999 年 7 月 8 日至 2029 年 6 月 8 日 

经营范围：出租汽车客运、汽车装潢、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租赁（道路

货物运输除外）；机动车辆保险兼业代理（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需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情况 

截至目前，长运出租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00. 

合  计 3,000.00 100.00 

3、权属情况 

公司持有的长运出租 10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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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末（经审计） 2023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15.07 6,395.11 

负债总额 2,719.91 2,010.29 

资产净额 4,495.16 4,384.82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 年 1 至 7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52.44 1,153.19 

净利润 -45.74 35.38 

注：长运出租 2022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长运出租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的财务数据经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公司拟按照评估价值，以 5,386万元为底价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江西

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已

对长运出租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铭评

报字【2023】第 2165 号《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江西长

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 7月

31 日，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最终以收益法的测算结算作为

资产评估报告最终使用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395.11 万元，评估价值

7,161.59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766.48万元，增值率为 11.99%；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010.29 万元，评估价值 2,010.29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4,384.82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 5,151.30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766.48万元，增值率 17.48%。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如下： 

                                             

 



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

00% 

流动资产 3,762.07 3,762.07 - - 

非流动资产 2,633.04 3,399.51 766.47 29.11 

其中：债权投资     

固定资产 2,521.98 2,622.63 100.65 3.99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665.83 665.8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1.05 111.05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资产总计 6,395.11 7,161.59 766.48 11.99 

流动负债 2,010.29 2,010.29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2,010.29 2,010.29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384.82 5,151.30 766.48 17.48 

2、收益法测算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长运出租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386.00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 4,384.82万元，评估增值 1,001.18万元，

增值率为 22.83%。 

3、最后取定的评估结果 

长运出租主营业务是出租汽车客运，所属行业交通运输，市场细分行业是城

市道路出租车客运，长运出租在南昌市 31 家出租汽车企业中排名前三，其价值

不仅体现在评估基准日存量实物资产及可辨认无形资产上，更多体现在其所具备

的管理能力、市场地位及客户资源等方面，且投资者更看重的是被评估单位未来

的经营状况和获利能力，相对资产基础法而言，收益法能够更加充分、全面地反

映评估对象的整体价值。 

基于以上因素，本次选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长运出租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价值 5,386.00 万元。 

即公司持有的长运出租 100%股权价值为 5,386 万元。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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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按照评估价值，以 5,386万元为底价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江西长运

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挂牌转让最终转让价格、交易标的交付状态、款项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在

挂牌交易后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时确定。 

 

六、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将通过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对外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交

易是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长运出租 100%股权，是为了消除和避免与公司间

接控股股东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出租汽车业务

方面产生潜在同业竞争，亦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和资产结构，集中资源聚焦

主业转型升级。 

如按照挂牌底价测算，本次长运出租 100%股权转让预计产生的投资收益约

为 1,000万元，该事项具体会计处理和对相关财务数据最终影响金额，须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后确认结果为准。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长运出租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公司

不存在为长运出租提供担保、委托长运出租理财的情况，长运出租不存在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有利于

完善公司资产结构，促进资产的有效优化配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5日 


